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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女士选择了新型养老模式后，得到
一张“三个阶段、两个方面、十二个问题”的
养老规划自查清单。

一是紧急医疗阶段：即时响应，破解“救
命钱”与“决策权”难题。意定监护人可依据
（医疗）生前预嘱和监护协议，代老人签署医
疗方案，并通过由监督人共同管理的“医疗
保证金”账户支付首笔费用；保证金用完后，
信托公司从信托账户向该账户持续补充资
金，解决老人“有钱用不上”的困境。

陈亚辉进一步介绍，方案中专门设立
的“医疗保证金”——一张存有数万元的银
行卡，由监护机构保管，监督人秦女士的堂
侄女掌握密码，紧急情况下可共同即时刷
卡付费，监督人无法到场时还能远程授权。

二是失能长期照护阶段：信托公司按合
同定期支付照护、医疗及生活费用，提供稳
定的资金支持。同时，意定监护人负责遴
选、监督并适时更换照护机构，定期探访老
人，实现老人财产最大化为老人利益服务。

秦女士有居家养老的需求，方案特别
安装了云端监测预警设备、主动安全呼叫
设备和被动监测设备，“哪怕老人在家突然
晕倒，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响应。”陈
亚辉表示，监护人会根据秦女士的意愿选
择养老机构、协调日常照料，所有决策均需
接受监督人的全程监督，确保照料质量。

三是身故善后阶段：方案创新性推出
“身后事务特别授权书”，填补了现有制度
空白。“意定监护管生前，遗嘱管财产继承，
但身后的殡葬安排、户籍注销等事务，此前
没有专门的法律文件授权。”陈亚辉解释，
这份特殊授权书明确了秦女士的殡葬意
愿、财产处置细节，确保“身后事”也能完全
按自己的意愿严格执行，避免亲属间产生
财产纠纷。

方案涉及的委托代理及意定监护协
议、（医疗）生前预嘱、房产处置授权书、遗
嘱、身后事务特别授权书等所有法律文件，
均在公证处进行公证，形成完整、有效的体
系保障。

“这一模式通过‘信托管钱、监护管事、
监督管风险’的分权制衡结构，用法律合同
固化各方权责，从源头规避了传统模式下
常见的道德风险。”盈科（通州）律师事务所
陶奕律师说。简而言之，“管钱”的机构无
权干预具体照护决策，“管事”的机构其支
出需符合约定并接受监督，而“监督”方则
确保前两者的权力不越界、责任不落空，三
者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旨在形成一个持续
性的保障机制。

“现在无论是看病养老还是身后事，
都安排明白了！”秦女士说，这个方案把
她的意愿都变成了白纸黑字，“心里踏实
不少”。 （据《北京晚报》）

手术无人签字 晚年无人照料 身后事无人打理

“三无”老人该如何安心养老？
突发疾病手术无人签字、晚年生活无人照料、身后事无人打理……这些养老问题不仅让独居、无

子女老人犯愁，由此引发的财产纠纷也是司法判决上的难题。

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在探索一种结合“特殊需要信托”与“意定监护”的养老新模式，为这一群体提供

制度性保障。

去年6月，秦女士（化名）在丈夫因病去世后，
意识到自己在养老照护与紧急医疗救治方面面
临的风险。“最担心的是突然倒下，身边没人能做
主，有钱也用不上。”

她的焦虑真切而具体：突发疾病时，谁能第
一时间为她签署手术同意书？需长期照护时，如
何确保毕生积蓄能用在自己身上并保障生活质
量，而非被他人侵占或挪用？当生命走向终点
时，遗产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妥善分配，避免身
后引发亲情纠纷？这些也是目前数量庞大的独
居、无子女老人群体普遍担心的问题，反映了当
前社会保障体系在特定群体照护保障方面的“制
度真空”。

“这类人群的核心困境在于法定监护人的缺
位。”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执行主任陈
亚辉解释，“当老人丧失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后，
从紧急救治的签字，到财产的管理，再到身后事
的处置，每一步都可能面临‘无人可托、无据可
依’的僵局。”

这种“没人管”的深层焦虑，集中暴露了缺乏

养老规划可能导致的医疗决策真空、财产处置失
控、身后事安排失语、照护与情感支持缺位等系
统性风险，对独居、无子女或家庭支持薄弱的群
体尤为致命。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很多孤寡老人无奈选择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将财产赠与承诺为其养老的
照护人。但如此长期的持续性照护，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照护人的道德自律，在缺乏监管的情况
下，虐待老人、擅取老人存款等侵犯失能失智老
年人权益的事时有发生，近年来此类纠纷案件数
量也显著增长。

“这些方案只能解决财产的传承问题，所附
的养老条件，基本全靠遗嘱受益人或受赠人的道
德自觉，无人监管，容易使老人陷入‘人财两空’
的境地。”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员李青说。

“老人选择遗赠扶养，存在很大风险。”北京盈
科律师事务所李松律师也表示，“从扶养人角度看，
老人寿命越短，扶养人反而能更快得到老人的财
产。”这意味着，仅凭单一法律手段，老人的人身照
护质量与财产安全性均难以得到稳定可靠的保障。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在探
索的“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监护”模式，让秦女士

“一眼相中”。
这是一种“三方服务、一方监督”的新型养老

模式，为独居老人养老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信托机构负责财产管理，监护人处理日常生活事
务，专业服务机构提供照护服务，独立第三方全
程监督，以此确保老人照护服务专业规范、财产
管理安全透明。

以秦女士为例，她将一部分资产置入信托，
由信托公司作为信托受托人，对其财产进行专业
化管理，并严格按约定向照护机构支付各项养老

费用，确保资金安全并专款专用；北京律维银
龄研究与服务中心担任意定监护人，负责其生
活照料、医疗救治、养老机构选择等事务决策
与执行，确保将来出现紧急状况时，有合法主
体能够履行“签字”等职责，但相关费用均须经
信托审核后支付；秦女士的堂侄女则担任信托
监察人和监护监督人，对信托受托人与老人监
护人实施双重监督。

这一模式通过多角色协同、多机制联动，实
现全周期保障，解决了秦女士在紧急医疗救治、
长期照护与身后事安排三个关键阶段可能面临
的复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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